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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沧海路3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6,805,0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6,805,0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05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05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044,012 99.5695 753,379 0.4261 7,650 0.004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54,012 99.6317 643,379 0.3638 7,650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54,012 99.6317 643,379 0.3638 7,650 0.004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54,012 99.6317 643,379 0.3638 7,650 0.004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027,312 99.5601 770,079 0.4355 7,650 0.004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5,631,427 99.3362 1,112,854 0.6294 60,760 0.034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37,312 99.6223 660,079 0.3733 7,650 0.0044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15,492 88.8399 660,079 11.0321 7,650 0.128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17,262 85.1795 771,179 14.5417 14,780 0.2788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29,212 99.6177 661,179 0.3739 14,650 0.0084

11、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019,082 99.5554 771,179 0.4361 14,780 0.00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 关 于

〈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

案 〉 的 议

案》

4,129,607 77.8697 1,112,854 20.9844 60,760 1.1459

7

《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4,635,492 87.4089 660,079 12.4467 7,650 0.1444

8

《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4,635,492 87.4089 660,079 12.4467 7,650 0.1444

9

《关于2025

年董事 、监

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

方 案 的 议

案》

4,517,262 85.1795 771,179 14.5417 14,780 0.2788

10

《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

议案》

4,627,392 87.2562 661,179 12.4674 14,650 0.27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除议案10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8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潘俊屹、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议案9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

殷珊、杨兴林、潘俊屹、徐鲁媛、马蓉、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各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也、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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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睿盛银” ）持有公司股份19,672,1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310%；诸

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诸暨富华” ）持有公司股份7,052,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867%；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睿胡庆余堂” ）持有公司股份4,614,6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110%；浙江华睿火炬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睿火炬” ）持有公司股份3,916,0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6034%；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睿嘉银” ）持有公司股份2,

229,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435%；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

睿新锐” ）持有公司股份480,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40%。 华睿盛银、诸暨富华、华睿胡庆余

堂、华睿火炬、华睿嘉银、华睿新锐为一致行动人（合称“华睿盛银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65,2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8495%。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

加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华睿盛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

数量合计不超过6,490,36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上述减持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华睿盛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9,672,145股

持股比例 3.03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672,145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052,900股

持股比例 1.086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52,900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614,693股

持股比例 0.71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614,693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火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916,087股

持股比例 0.60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916,087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229,300股

持股比例 0.343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229,300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80,092股

持股比例 0.074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80,092股

注：上表所列IPO前取得股份数量包含减持主体于IPO前取得的股份数量及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数量。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672,145 3.0310%

华睿火炬、华睿嘉银的基金管

理人为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华睿盛银、富华

产业、华睿胡庆余堂、华睿新

锐的基金管理人为诸暨富华

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诸暨

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052,900 1.0867%

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康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14,693 0.7110%

浙江华睿火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16,087 0.6034%

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29,300 0.3435%

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80,092 0.0740%

合计 37,965,217 5.8495%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3,365,935 0.5199%

2023/8/1～

2023/10/23

9.10-17.77 2023年3月30日

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

级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0,000 0.0621%

2023/9/15～

2023/10/17

9.10-11.00 2023年3月30日

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

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93,307 0.1228%

2023/9/1～

2023/10/23

9.10-17.77 2023年3月30日

浙江华睿火炬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52,513 0.1628%

2023/6/9～

2023/9/28

9.10-14.00 2023年3月30日

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5,000 0.0398%

2023/6/9～

2023/10/17

9.10-17.77 2023年3月30日

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908 0.0293%

2023/5/25～

2023/9/27

9.10-17.77 2023年3月30日

注：上述表格中“减持比例”为华睿盛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历次减持股份数量占其减持时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之和。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1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69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5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5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浙江华睿火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910,27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94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910,27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910,27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5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80,09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7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80,09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80,09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求

注1：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注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和

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股东华睿盛银、华睿火炬、华

睿胡庆余堂、华睿嘉银、华睿新锐、诸暨富华关于其持有的股份有关承诺如下：

（一） 关于限售安排承诺

“（1）自本承诺人持有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 ”

（二） 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除上述限售安排承诺外，合计持股5%以上的各股东华睿盛银、华睿火炬、华睿胡庆余堂、华睿嘉银、

华睿新锐、诸暨富华承诺：

“（1）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在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

后，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在减持公司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但届时本合伙企业/本公

司与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低于5%时除外），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公

司股票的程序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证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公司股票的

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若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的，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若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因未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未向公司足额缴纳该等增值收益之前，公

司有权暂扣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

额交付公司为止。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睿盛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减持计划实施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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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15� � � �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哥伦比亚CMH公司5%股权并取得其控制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9日发布《金诚信关于拟收购哥伦比

亚CMH公司5%股权并取得其控制权的公告》，公司拟追加收购CMH公司（即San� Matias项目公司）

5%的股权并取得其控制权。 交易对价包括1,000万美元以及或有对价（440万美元或1,540万美元）。

现就本交易做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前次收购情况

经 2023�年 2�月 22�日、2023�年 3�月 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出资不超过10,000万美元收购Cordoba� Minerals� Corp.（简

称“Cordoba矿业” ）下属CMH公司50%的权益。根据此次交易协议的有关约定，交易对价将在协议约

定的里程碑目标完成的前提下，分阶段支付。

截至目前，公司通过瑞士全资子公司Veritas� Resources� AG（维理达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维理达资源公司” ）持有CMH公司50%的股权。

二、本次追加投资的情况

为加快推进San� Matias项目Alacran铜金银矿开发进展，公司将通过维理达资源公司增资扩股引

入联合投资者， 共同自Cordoba矿业收购其持有的CMH公司50%的股权及其他位于哥伦比亚的矿权

资产。

维理达资源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维理达资源公司55%的股权，其余联合投资者合计持股

45%。 四方股东将根据与Cordoba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按照持股比例分期向维理达资

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并根据持股比例进行损益分配。

维理达资源公司增资扩股后， 将作为买方， 购买Cordoba矿业全资子公司Minerales以及

Exploradora之100%股权，以获得其在哥伦比亚的全部矿权资产，包括Cordoba矿业现持有的CMH

公司50%的股权；公司将通过维理达资源公司持有CMH公司55%股权并享有CMH公司控制权。

维理达资源公司将为收购CMH公司50%的股权及其他位于哥伦比亚的矿权资产支付的对价为

10,000万美元以及或有对价800万美元或2,800万美元，并将分期支付：

1）第一期8,800万美元对价，将在交割日支付；

2）第二期1,200万美元对价，将在Alacran铜金银矿达到商业化生产或交割后第三年支付（以上

两个时点孰早）；

3）或有对价：Alacran铜金银矿达到商业化生产后的12个月内，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铜日

均交易价格达到下列情况，将触发或有对价支付条款：a）若上述期间内，LME铜日均价在12,000美元

（不含本数）~13,000美元（不含本数），维理达资源公司将支付800万美元或有对价；b）若上述期间

内，LME铜日均价高于13,000美元,�维理达资源公司将支付2,800万美元或有对价。

三、本公司此次收购的交易对价说明

公司此次收购的交易对价包括1,000万美元以及或有对价440万美元或1,540万美元。

1）其中1,000万美元购买对价，系参考前次10,000万美元收购50%权益的定价原则，本次追加收

购5%对应支付1,000万美元价款；

2）或有对价系根据维理达资源公司将支付的或有对价以及公司的间接持股比例（55%）计算而

来：若Alacran铜金银矿达到商业化生产后的12个月内，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铜日均交易价格在

12,000美元（不含本数）~13,000美元（不含本数），维理达资源公司将支付800万美元或有对价，公

司按照55%的持股比例，将支付440万元；若Alacran铜金银矿达到商业化生产后的12个月内，LME铜

日均价高于13,000美元,�维理达资源公司将支付2,800万美元或有对价，公司按照55%的持股比例，

将支付1,540万美元。

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金诚信关于拟收购哥伦比亚CMH公司5%股权并取得其控制权的

公告》中“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中所述的一系列“交割条件” 能否达成，包括履行必要的外部审批/

备案程序、Alacran铜金银矿床环境影响评估（EIA）获批等，相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997� � � � � � �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5-035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控股股东芜湖宏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份63,797,9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30.48%）的股东芜湖宏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博科技”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1.89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2%）。 减持期间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回购等股本变动事项

的，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宏博科技出具的 《宏博科技关于减持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芜湖宏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宏博科技持有公司股份63,79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30.48%，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芜湖宏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5、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宏博科技本次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401.89万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1.92%（减持期间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回购等股本变动事项的，上述拟减持股份数

量将做相应调整）。 其中，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1%； 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交易方式确定，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减持承诺。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宏博科技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宏博科技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减持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控股股东宏博科技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做出的关于其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控股股东宏博科技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做出的关于其在发行人上市后持

有、减持公司股票的意向如下：

“1、本单位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单位就持股锁定事项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份限售事项；在证券监管机构、证

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单位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

限售期内，本单位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2、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单位届时将综合考虑本单位的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

减持公司股份。如本单位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

颁布的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持，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本单位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以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减持，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额不超过持有股份的25%。如自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至披露减持公告期间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单位的减

持股份价格及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4、本单位将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以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如大宗交易、集

合竞价、协议转让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 本单位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若届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减持

事项另有新的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减

持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宏博科技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宏博科技未

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控股股东宏博科技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数量的不确定性，存在是否

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宏博科技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的股东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宏博科技出具的《宏博科技关于减持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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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0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西路6号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2,114,0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2,114,0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77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7710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80,953,56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

316,206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

例时已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何洪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9,692 99.8963 62,010 0.0998 2,348 0.003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6,498 99.8912 65,204 0.1049 2,348 0.003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9,692 99.8963 62,010 0.0998 2,348 0.00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9,692 99.8963 62,010 0.0998 2,348 0.003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9,692 99.8963 62,010 0.0998 2,348 0.003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6,498 99.8912 65,204 0.1049 2,348 0.00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47,212 99.8923 65,862 0.1060 976 0.00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799 99.8547 89,274 0.1437 977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799 99.8547 89,274 0.1437 977 0.001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999,472 99.8155 82,250 0.1324 32,328 0.052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989,670 99.7997 86,272 0.1388 38,108 0.06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5,434,606 98.7722 65,204 1.1850 2,348 0.0428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

5,435,320 98.7852 65,862 1.1970 976 0.0178

8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5,411,907 98.3597 89,274 1.6225 977 0.0178

9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5,411,907 98.3597 89,274 1.6225 977 0.0178

10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5,387,580 97.9175 82,250 1.4948 32,328 0.5877

11

关于2025年度公司与控

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5,377,778 97.7394 86,272 1.5679 38,108 0.69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炜、阎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